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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

问询函》之核查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受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的委托，华

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联合”）担任绿

景控股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财

务顾问。根据贵所于2020年3月17日下发的《关于对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重

组问询函》（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20〕第3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的

要求，独立财务顾问对以下事项进行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 

如无特别说明，本核查意见中所述的词语或简称与《绿景控股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稿）》中“释义”所定义

的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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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预案显示，交易标的江苏佳一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一

教育”）资产总额、资产净额、营业收入分别占上市公司 2018 年度对应财务指

标的 288.12%、581.20%、1970.05%，本次交易完成后，你公司主营业务将由房

地产业务向 K-12课外教育培训服务转型。2020 年 3月 6日，你公司原实际控制

人余斌与余丰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余丰以协议转让方式受让余斌持有的广州丰嘉

100%股权及广州天誉 11.25%股权。上述权益变动完成后，广州天誉持有上市公

司 22.65%股份，仍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余丰。同

时，你公司实际控制人余丰拟认购募集配套资金部分对应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请

你公司：  

根据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同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问

题与解答》的相关规定，说明你公司实际控制人是否已就拟认购股份所需资金和

所得股份锁定作出切实、可行安排，是否能够确保按期、足额认购且取得股份后

不会出现变相转让等，并结合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和主营业务变化情况等，进一

步分析本次交易是否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情形。

请你公司独立财务顾问、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关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拟认购股份所需资金和所得股份锁定作出切

实、可行安排，能够确保按期、足额认购且取得股份后不会出现变相转让的情

况 

在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以定价发行的方式向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余丰非

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32,657.63 万元，非公开

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55,445,882 股（含 55,445,882 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

超过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0%，且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公司本次交易中

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价的 100%。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拟用于支付现金对

价、中介机构费用及相关税费。2020 年 3 月 13 日，上市公司与余丰签署了《股

份认购协议》，余丰承诺将按照协议约定，按期足额缴付股份认购款。 

根据余丰出具的《关于认购配套募集资金发行股份的承诺》，余丰作为募集

配套资金认购方，已作出如下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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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人财务状况良好，个人收入来源稳定、不存在大额到期未偿还债务，

用于认购配套募集资金发行股份的现金为本人合法的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资金

来源合法合规，不存在代持、结构化融资或者直接或间接使用绿景控股资金等情

形，不存在任何争议及潜在纠纷。 

二、本人确认对用于认购配套募集资金发行股份的资金来源有切实可行的安

排，本人父亲余斌承诺为本人认购配套募集资金提供包括但不限于无偿还期限、

无利息、无担保贷款等方式的资金支持，本人将按照本人与绿景控股签署的《股

份认购协议》约定按期足额向绿景控股缴付股份认购款。 

三、本人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取得的股份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 18 个月

内不以任何形式转让。上述锁定期内，本人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

因增持的上市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承诺。如前述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

新监管要求不相符，本人将根据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余丰的父亲余斌出具了《关于为余丰提供资金支持及本人财务状况的说明》，

具体为： 

“一、本人与余丰系父子关系，本人自愿以包括但不限于提供无偿还期限、

无利息、无担保贷款等方式向余丰认购标的股份提供资金支持，本人承诺向余丰

提供的用于认购标的股份的资金均为合法、可自由支配的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不存在代持、结构化融资或者直接间接使用绿景控股资金等

情形。 

二、本人拥有的主要财产包括自有房产、汽车等固定资产及股票、股权等金

融性资产，个人收入来源稳定，财务及信用状况良好，偿债能力较强，截至本说

明出具日，本人债务及担保相关协议均正常履行，不存在不良情况，亦不存在大

额到期未偿还债务，本人具有足够的资金实力为余丰认购标的股份提供资金支

持。” 

余斌作为余丰的父亲，为香港上市公司天誉置业（00059.HK）的实际控制

人，截至 2020 年 3 月 23 日，其直接及间接持有天誉置业合计约 72.59%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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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约 26.16%天誉置业股份未设置质押或其他权利限制。天誉置业的主要业务

为物业发展、物业投资及物业管理，在广州、南宁等地持有房地产开发项目和物

业。截至 2020 年 3 月 13 日，天誉置业总市值约 80.8 亿港币，近年来也保持了

一定的现金分红记录。除此之外，余斌亦持有 A 股上市公司河钢资源（000923.SZ）

6.03%的股份（当前处于质押状态）及其他不动产。整体而言，余丰作为上市公

司实际控制人，信用资质良好，其家族具有较强的资金实力，承诺为其本次认购

配套募集资金提供资金支持的余斌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不动产等资产，具有较强

资金实力及筹资能力。 

此外根据广州天誉出具的《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函》，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前已持有的绿景控股的股份，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之日起 18 个月内不以任

何形式转让。上述锁定期内，广州天誉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

持的上市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承诺。如前述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

管要求不相符，广州天誉将根据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根据查询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信息及余丰和余斌的《个人信用

报告》，余丰及余斌信用情况良好，未因违反公开承诺而受到相关处分。 

综上所述，余丰已就认购认购配套融资所需资金和所得股份锁定作出切实、

可行安排，能够确保按期、足额认购且取得股份后不会出现变相转让。 

二、结合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和主营业务变化情况等，进一步分析本次交

易是否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情形 

（一）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的足额

认缴互为前提，共同构成本次交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

控股股东广州天誉持有上市公司 41,864,466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2.65%，

余丰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为巩固上市公司控制权，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余丰拟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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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数量不超过 55,445,882 股（含 55,445,882 股），不超

过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0%。根据标的资产的初步商定交易作价及交易

对方取得股份和现金对价比例测算，交易完成后，余丰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14.84%

的股份，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并通过广州天誉持有上市公司 11.21%的股份，

合计控制上市公司 26.05%的股份，而标的公司控股股东王晓兵及其一致行动人

淮安铄金于本次交易完成后合计仅持有上市公司 11.39%股份，余丰仍为上市公

司实际控制人。 

因此，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变更。 

（二）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变化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及物业管理业务，其中物业管理

业务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公司目前无土地储备，亦无正在开发及待开发房地产

项目，因此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收入规模较小。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持有

佳一教育 100%股份。根据佳一教育未经审计的财务信息，佳一教育 2019 年营业

收入为 3.43 亿元，因此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将变更为 K-12 课

外教育培训服务。 

（三）进一步分析本次交易是否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办法》第十

三条规定的情形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上市公司自控制

权发生变更之日起 36 个月内，向收购人及其关联人购买资产，导致上市公司发

生以下根本变化情形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报经中

国证监会核准： 

（一）购买的资产总额占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前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

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100%以上； 

（二）购买的资产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所产生的营业收入占上市公司控制权

发生变更的前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营业收入的比例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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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以上； 

（三）购买的资产净额占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前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

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100%以上； 

（四）为购买资产发行的股份占上市公司首次向收购人及其关联人购买资产

的董事会决议前一个交易日的股份的比例达到 100%以上； 

（五）上市公司向收购人及其关联人购买资产虽未达到本款第（一）至第（四） 

项标准，但可能导致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发生根本变化； 

（六）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可能导致上市公司发生根本变化的其他情形。” 

1、本次交易不属于自上市公司自控制权发生变更之日起 36 个月内，向收购

人及其关联人购买资产的情形 

2020 年 3 月 6 日，上市公司原实际控制人余斌与其子余丰签署股权转让协

议，余丰以协议转让方式受让余斌持有的广州丰嘉 100%股权及广州天誉 11.25%

股权。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余丰持有广州丰嘉 100%股权和广州天誉 11.25%股

权，广州丰嘉持有广州天誉 88.75%股权，余丰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广州天誉 100%

股权。广州天誉仍持有上市公司 22.65%股份，系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天誉

的实际控制人变更为余丰，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亦变更为余丰。本次权益变动为

上市公司原实际控制人余斌与其子余丰之间的股份转让，主要目的是发扬家族持

续经营理念，完成家族财富传承。 

本次交易为上市公司向王晓兵等佳一教育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佳一教育 100%股份。本次交易前，余丰及其关联人未直接或间接持有佳一教

育的任何权益，王晓兵等佳一教育全体股东与余丰之间亦不存在关联关系，因此

不存在《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向收购人及其关联

人购买资产”的情形。 

2、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8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余丰。 

余丰通过认购上市公司募集配套资金进一步增强对上市公司控制权，余丰有

能力对认购配套募集资金所需资金和所得股份锁定作出切实可行的安排，并已出

具相应承诺，能够确保按期、足额认购且取得股份后不会出现变相转让的情形；

其父亲余斌亦出具相关说明，自愿以包括但不限于提供无偿还期限、无利息、无

担保贷款等方式向余丰认购标的股份提供资金支持。依据《关于上市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同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问题与解答（2018 年修订）》相关规定，

在认定是否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交易情形时，余

丰拟认购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应股份在认定控制权是否变更时不应剔除计算。根据

标的资产的初步商定交易作价及交易对方取得股份和现金对价比例测算，本次交

易完成后，余丰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14.84%的股份，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并

通过广州天誉持有上市公司 11.21%的股份，合计控制上市公司 26.05%的股份，

明显高于标的公司控股股东王晓兵及其一致行动人淮安铄金于本次交易完成后

合计 11.39%的持股比例，余丰仍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根据交易各方约定，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的足

额认缴互为前提，共同构成本次交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如果募集配套

资金的足额认缴未获得所需的审批或实施，则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自始不生效，亦

不会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情形。 

因此，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不存在向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余丰及其关联人购买资产

的情形；根据交易方案，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仍为余丰，故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基于上述，本次交易不构成《重

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所规定的重组上市的情形。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余丰已对认购募集配套资

金作出上述安排，根据交易各方约定，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和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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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资金的足额认缴互为前提，共同构成本次交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如果募

集配套资金的足额认缴未获得所需的审批或实施，则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自始不生

效，因此本次交易不会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情形。 

2．你公司控股股东承诺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自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完成之日起 18 个月内不以任何形式转让。你公司实际控制人余丰

承诺拟认购的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8 个月内不转让。请说明本次交易完

成后三年内，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转让控制权的计划，你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有保持控制权稳定的相关安排。请你公司独立财务顾

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余丰出具的承诺函，本次交易完成后 36 个月内，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转让控制权的计划。 

一、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保持控制权稳定的相关安排 

1、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通过认购募集配套资金，进一步巩固控制权 

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余丰与上市公司签订的《股份认购协议》及余丰出

具的《关于认购配套募集资金发行股份的承诺》，余丰通过认购上市公司募集配

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份巩固控制权，并已对拟认购股份所需资金和所得股份锁定

作出了切实、可行安排，具体内容请参见本核查意见第一题相关内容。 

2、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余丰出具保持控制权稳定的承诺函 

2020 年 3 月 23 日，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余丰出具《关于保持上市公司控制

权稳定的承诺函》，主要内容包括：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36 个月内，本人不会转让、主动放弃上市公司控制权；

本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积极行使并促使本人控制的作为上市公司

股东的企业积极行使包括表决权在内的股东权利，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36 个月内，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作为上市公司股东的企业不会主动放弃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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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权。” 

3、本次交易的主要交易对方王晓兵、淮安铄金分别出具《关于上市公司控

制权事宜的承诺函》，主要内容包括： 

“1、承诺人/本公司充分尊重并认可余丰先生于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地位，

并承诺于本次交易完成后 36 个月内，不会主动直接或间接谋求上市公司的控制

权；2、除淮安铄金企业投资有限公司系王晓兵控制的企业的情形外，本承诺人/

本公司与本次交易的其他交易对方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亦不存在通过协议或其

他安排形成的一致行动关系；3、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36 个月内，除前述本次交易

前已形成的一致行动关系外，本承诺人/本公司不与任何上市公司股东以签署一

致行动协议或以其他方式形成一致行动关系；4、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36 个月内，

本承诺人/本公司承诺，仅以本承诺人/本公司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为限行使表决

权，不会以委托、征集投票权、协议等方式取得上市公司其他股东额外授予的表

决权，由本承诺人/本公司提名的董事、监事不会以协议等方式取得上市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额外授予的表决权。” 

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余丰出具的承诺函，

本次交易完成后三年内，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转让控制权的计划，已对保

持控制权的稳定作出相关安排；本次交易主要交易对方王晓兵、淮安铄金亦出具

承诺，确认本次交易完成后 36 个月内不谋求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3．请补充披露本次方案交易对方的关联关系和穿透披露后的合计人数，说

明是否可能超过 200 人。如是，请结合交易对方取得交易标的股权的时点等，参

照《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股东人数超过 200人的未上市股份有限

公司申请行政许可有关问题的审核指引》的要求说明合规性。请独立财务顾问、

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交易对方中关联关系的情况 



11 

 

本次交易共有 33 名交易对方，根据交易对方提供的章程、合伙协议及交易

对方的书面确认，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 

1、王晓兵持有淮安铄金 70.42%股权，并担任其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

经理，王晓兵与淮安烁金存在关联关系； 

2、徐红兵持有南京铄金 99%财产份额，徐红兵与南京铄金存在关联关系； 

3、史德强为南京进优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持有南京进优 23.5%财产份额，

史德强与南京进优存在关联关系； 

4、瑞力骄阳投资和瑞衍和煦投资的管理人均为上海瑞力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瑞力骄阳投资和瑞衍和煦投资存在关联关系。 

二、补充披露本次方案交易对方穿透披露后的合计人数，说明是否可能超

过 200 人。如是，请结合交易对方取得交易标的股权的时点等，参照《非上市

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股东人数超过 200 人的未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行政许可有关问题的审核指引》的要求说明合规性 

根据交易对方提供的章程、合伙协议及书面确认并经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私募基金信息公示平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本次交易的交

易对方穿透至最终出资的自然人、法人或已进行私募基金备案的私募基金，合计

总人数的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姓名/名称 
穿透至最终出资的法

人或自然人数量 
私募基金备案情况 

1 王晓兵 1 - 

2 范明洲 1 - 

3 平衡创投 1 
已进行私募基金备案，备案编

号为 SD2710 

4 南京铄金 2 未进行私募基金备案 

5 史德强 1 - 

6 瑞力骄阳投资 1 
已进行私募基金备案，备案编

号为 S60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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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交易对方姓名/名称 
穿透至最终出资的法

人或自然人数量 
私募基金备案情况 

7 管文联 1 - 

8 淮安铄金 41 未进行私募基金备案 

9 金芳 1 - 

10 高玉 1 - 

11 赵梦龙 1 - 

12 王万武 1 - 

13 文志国 1 - 

14 管飞 1 - 

15 庄淼 1 - 

16 黄谚 1 - 

17 合福投资 1 

未进行私募基金备案，向上穿

透为香港上市公司景瑞控股

有限公司（001862.HK），因

此穿透后为 1 人 

18 李艳兵 1 - 

19 徐红兵 1 - 

20 兆驰国际贸易 2 未进行私募基金备案 

21 南京进优 24 未进行私募基金备案 

22 瑞衍和煦投资 1 
已进行私募基金备案，备案编

号为 S84398 

23 普惠财务 1 

企业性质为一人有限责任公

司（自然人独资），未进行私

募基金备案，因此穿透后为 1

人 

24 钟嘉宏 1 - 

25 许晓波 1 - 

26 叶保红 1 - 

27 邢玉梅 1 - 

28 杨杰 1 - 

29 蔡金龙 1 - 

30 华里 1 - 

31 汪良军 1 - 

32 林崚 1 - 

33 徐斌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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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交易对方姓名/名称 
穿透至最终出资的法

人或自然人数量 
私募基金备案情况 

合计 98 - 

合计（剔除重复） 95 - 

根据上述列表，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穿透计算后的人数合计为 95 人，未超

过 200 人。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根据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交易对方的章程、

合伙协议及交易对方的书面确认，王晓兵与淮安烁金、徐红兵与南京铄金、史德

强与南京进优、瑞力骄阳投资和瑞衍和煦投资之间存在关联关系；经核查交易对

方提供的章程、合伙协议及书面确认并经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私募基金信

息公示平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交易对方穿透计算后的人数合

计为 95 人，未超过 200 人。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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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绿

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之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 3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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